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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已有越来越多的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认识到商标的重要性，并大力培育、发展农产

品品牌，更积极的参与市场竞争。“崇明岛”系南通五梁红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下称南通五梁红合作社）享有商标权利的知名

大米品牌，“崇明岛”商标2010年12月14日由南通五梁红合作社申请，2011年12月28日获准注册，指定使用在30类的“米”等

商品上，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发展，在江浙沪区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一、一、 “崇明岛崇明岛 ”品牌遇困境品牌遇困境

2020年4月，上海某旅游投资公司以“崇明岛”商标与其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相冲突，且违反《商标法》第10条1款8项具有“不

良影响”为由针对南通五梁红合作社“崇明岛”商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认为“崇明大米”是在

大米商品上取得注册证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崇明岛”商标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品质、产源等特点产生误认，违反了

《商标法》第10条1款8项的规定，并裁定对“崇明岛”商标予以无效宣告。

南通五梁红合作社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无效裁定而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崇明岛”与上海市辖区“崇明”在文

字构成、呼叫及整体视觉效果上相似，容易误导相关公众，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产地产生混淆、误认，并维持了国家知识

产权局裁定结论。

如若“崇明岛”商标被实质性无效宣告，将不能再投入商业使用，南通五梁红合作社十多年的品牌经营成果将不复存在，其商

业经营无疑将陷入困境。

二、二审反转，二、二审反转，天驰君泰助力天驰君泰助力 “崇明岛崇明岛 ”商标成功维持注册商标成功维持注册

一审不利判决之后，南通五梁红合作社委托北京天驰君泰商标团队代理“崇明岛”案件二审诉讼。通过对于原审案件材料及案

情的深入分析、梳理与研究，天驰君泰商标团队发现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程序及一审裁判在两个层面具有错误：

一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崇明岛”商标违反《商标法》第10条1款8项具有“不良影响”存在重大法律适用错

误，其将“不良影响”条款的法律适用错误扩张至“容易误导公众”“对商品的产地产生混淆、误认”，此种扩张适用既与商标法

及司法解释就“不良影响”条款的明确规定相违背，又与最高院、北京高院等一系列司法在先判例所确定的裁判规则相背离，

损害了社会公众对于商标法“不良影响”法律条款适用的预见性及可预期性，不利于品牌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二是，上海某旅游投资公司在无效宣告理由中所提及的“崇明大米”地理标志商标相较于“崇明岛”商标属于在后注册，换言

之，南通五梁红合作社所拥有的“崇明岛”商标属于在先注册商标，而“崇明大米”地理标志商标属于在后注册，在后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不能无效在先商品商标。另需特别强调的是，地理标志商标是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并且该商品的特定质量、

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经过代理律师对于崇明区域大米种植信息的反复查询，

崇明区域长期以来所种植、生产的大米系“寒优湘晴”“南梗46”“花优14”等品种，对外宣传曾使用“瀛联”品牌而非“崇明大米”，

在此情形下，代理律师建议南通五梁红合作社另行针对“崇明大米”地理标志申请无效宣告，全方位维护自身企业权益。

经过天驰君泰商标团队在二审阶段的持续努力，北京高院二审认定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崇明岛”标志及其构成要素存在对我

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崇明岛”商标的申请注册未违



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南通五梁红合作社的相关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最终，二审撤销了一审判决及国

家知识产权局裁定。

“崇明岛”商标案件是天驰君泰商标团队代理的又一典型案例，“崇明岛”商标成功维持注册对于农产品品牌建设，以及知识产

权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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